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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交强险业务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2006 年 6 月 8 日颁布的

《保监会核准首批从事交强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有关规定，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06 年 7 月 1 日起开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业务。 

  

2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根据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

独核算管理暂行办法》、《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核算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交强险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本公司报备中国保监会之《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费用分摊实施细则(修订)》及

附注 4 所述的主要会计政策编制。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按照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及以后期间颁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 

  

3 管理层遵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法》的声明 

  

 本公司 2014 年度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

核算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专属资产、

专属负债状况以及 2014 年度交强险业务的经营情况的核算和表达在重大方面是公允

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本公司向中国保监会备案

的方法一致，共同收入、共同费用的分摊结果准确。 

  

4 主要会计政策 

  

(a) 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为公历 1 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b) 记账本位币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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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会计政策(续) 

  

(c) 损益表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损益表中的保费收入、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转回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赔款支出、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转回未决赔款准备金以及专属费用是通

过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明细获得有关数据。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损益表中的共同费用及投资收益是根据本公司向中国保监会报备

的《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费用分摊实施细则(修订)》中的分摊办法，按照一定

的比例进行分摊。 

  

(d) 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中的应收保费、预付赔款、未到期责任准

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预收保费、应付赔付款、应付退保款、应付手续费和佣

金、应付工资和福利费、应交税金、应交保险保障基金和应交救助基金是通过本公

司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明细获得有关数据。 

  

(e) 应收保费 

  

 应收保费以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以实际发生额减去坏账准备后的净额列

示。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保费，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

有条款收回所有款项时，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其他未计提专项坏账准备的应收保费，按期

末余额的 1%计提坏账准备。 

  

(f) 保险合同准备金 

  
(1) 计量原则 

  
 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i) 计量单元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以具有同质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作为计量单元，以保

险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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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会计政策(续) 

  

(f)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1) 计量原则(续) 

  
(ii) 预计未来现金流 

  
 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未来

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其中，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指本公司为履

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主要包括：(i)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

证利益；(ii)根据保险合同构成推定义务的非保证利益；(iii)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

赔付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预期未来现金流入指本公

司为承担保险合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险费和其他收费。本公司以

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按照各种情形的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

确定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 

  
(iii) 边际因素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本公司根据自身的经验

数据和相关的行业指导数据确定保险准备金的边际率。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

日不确认首日利得，如有首日损失合同，计入当期损益。 

  
(iv) 货币时间价值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

的，本公司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

息为基础确定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折现率。 

  
(2)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指本公司对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在

确认非寿险保费收入的当期，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

确认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负债。 
 

(3)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

本公司在非寿险保险事故发生的当期，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未决赔款准备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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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会计政策(续) 

  
(f)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3) 未决赔款准备金(续) 

  
 未决赔款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和理赔费用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于资产负债表日按估计保险赔款

额入账，估计和实际赔款金额的差异在实际赔款时直接计入利润表。已发生未报案

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于资产负债表日按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入账。 

  
(4) 保险责任准备金充足性测试 

  
 本公司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试。 

 

本公司按照保险精算重新计算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

关准备金余额的，按照其差额补提相关准备金；本公司按照保险精算重新计算确定

的相关准备金金额小于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不调整相关准备

金。 

  

(g) 保险保障基金 

  

 保险保障基金指本公司按中国保监会《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提取并缴纳的法定

基金。本公司提取的保险保障基金缴入保险保障基金专门账户集中管理、统筹使

用。 

  
(h) 保费收入确认 

  
 保费收入在满足下列所有条件时确认： 

 

(i) 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 

(ii) 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iii) 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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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会计政策(续) 

  
(i)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包含各项投资产生的利息收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损益、持有至到期投资损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归入贷款及应收款的投资收

益，并减去相关的投资费用和支出。 

  
(j)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是指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及交易性金融负债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

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5 保费收入 

  
 保费收入为承保交强险业务所取得的保费收入。 

  
 按照销售方式划分保费收入，包括：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员工直销  146,093 127,665 
 个人代理人  88,723 81,554 
 兼业代理机构  25,678 39,615 
 专业经纪机构  2,232 1,690 
 电销  7,204 - 

   269,930 25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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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经营费用 

    
 经营费用包括为交强险业务发生的专属费用和分摊给交强险业务的共同费用。 

     

   2014年度 2013年度 

       

 费用项目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1．手续费支出  4,818 - 4,754 - 

 2．营业税金及附加  15,109 - 14,007 - 

 3．保险保障基金  2,159 - 2,004 - 

 4．职工工资及福利费  17,238 28,660 27,526 31,407 

 5．车船使用费  263 1,797 128 2,002 

 6．公杂费  89 913 105 1,204 

 7．差旅费  21 457 24 703 

 8．会议费  41 529 90 1,154 

 9．电子设备运转费  60 1,016 100 1,055 

 10．邮电印刷费  92 1,438 86 1,882 

 11．其他税费  342 330 216 572 

 12．租赁及物业管理费  166 4,175 224 4,713 

 13．固定资产折旧  - 616 - 772 

 14．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309 - 267 

 15．救助基金  3,258 - 4,457 - 

 16．其他  753 7,065 1,123 8,134 

   44,409 47,305 54,844 53,865 

       

 交强险业务费用中的共同费用是将公司的共同费用根据部门占用面积、部门服务工

时、保费收入、赔款支出、保单件数、赔案件数占比等因子进行分摊得到。 
 

7 投资收益 

  
 交强险业务资金尚未单独运用。投资收益是将公司总投资收益以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为基础分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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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收保费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保费  1,020 1,049 
 减：坏账准备  (1,018) (1,016) 

   2 33 

     

9 未决赔款准备金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已发生已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104,441 103,370 

 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32,605 31,532 

 理赔费用准备金  4,499 5,064 

   141,545 139,966 

  
10 或有事项 

  
 本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无任何重大或有事项。 

  
11 抢救费用及追偿情况 

  
 本公司 2014 年度发生的实际垫付和以承诺方式垫付的抢救费用金额为 1,063 万元

(2013 年度：363 万元)，已追偿 137 万元(2013 年度：33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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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费用和投资收益分摊报告 

 

本公司按照已获中国保监会认可备案的《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费用分摊

实施细则(修订)》分摊共同费用和投资收益。具体分摊方法如下： 

 

一、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 

 

1. 根据费用与费用归属对象相关联度的直接与否，本公司公司将费用分为专属

费用和共同费用。能明确某个受益险种或险类(包括险种大类和险种小类)的

费用核算为该险种或该险类的专属费用，否则为共同费用。 

 

2. 本公司将费用根据各项支出与保险业务的直接相关程度分为两部分：业务性

支出及业务及管理费。界定专属费时做了如下分类： 

 

 能够直接明确到险种的专属费用； 

 不能明确到险种，但能够明确到险类专属费用； 

 不能归集到以上两项的费用，作为共同费用核算。 

 

3. 本公司根据管理职能，将公司各部门划归为后援管理部门、直接业务部门、

投资型保险业务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和公共摊销部门。 

 

 后援管理部门是指不直接从事保单销售、核保核赔、投资等操作与管理

工作，为直接业务部门和投资管理部门提供服务和进行公共管理的部门。 

 直接业务部门是指直接从事传统保险保单销售、核保核赔、客户服务、

再保业务操作和管理的部门。 

 投资型保险业务部门是指直接从事投资型保险产品开发、销售和管理的

部门。 

 投资管理部门是指专门从事和管理投资业务的部门。 

 公共摊销部门用于核算为整个公司发生的、无法归属于某个部门的职场

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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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费用分摊流程及方法 

 

1. 总公司费用分摊到险种 

 

(1) 业务及管理费的分摊 

 

 业务及管理费分摊到分支机构 

 

第一步，将公共摊销部门的费用按照部门面积占比分摊到总公司各职能部门。 

第二步，将核算到总公司后援管理部门与分摊到后援管理部门的共同费用按照

后援部门向各职能部门提供的服务工时分摊到直接业务部门、投资型保险业务

部门和投资管理部门。 

第三步，总公司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部门性态采用不同标准分摊至分支机

构。该分摊过程中使用的分摊因子包括：各机构或险种当期有效保/批单件数、

各险种当期保单、已决赔款件数、保费收入及赔款支出等。 

第四步，资产管理部发生的费用和分摊到资产管理部的费用直接冲减投资收益，

将扣除了投资部费用的投资收益(投资型保险资金产生的投资收益除外)分摊到

各险种。 

第五步，银保业务部门的费用不分摊到分支机构，直接转到其他业务支出。 

 

 总公司分摊到分支机构的费用再分摊到险种 

 

总公司分摊到分支机构的费用向险种分摊时，分摊因子采用与总公司分摊到分

支机构时相同的因子。 

 

2. 分支机构的费用分摊到险种 

 

(1) 业务支出项目的分摊 

 

分支机构发生的业务支出项目，除了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项目，都能

够直接指认到具体的险种(险别)上，也就是险种(险别)的专属费用，所以不需要

进行分摊。 

 

(2) 业务及管理费用的分摊 

 

第一步，将公共摊销部门的费用按照部门面积占比分摊到各部门。 

第二步，将核算到后援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后援管理部门为直接业务部门提供

的工时分摊到直接业务部门。 

第三步，将直接业务部门费用按照一定的因子分摊到具体的险种。该分摊过程

中使用的分摊因子包括：各机构、险种、险别或车型当期有效保/批单件数、各

险种当期保单、已决赔款件数、各车型保费收入及赔款支出。 

第四步，分支机构银保业务部门的费用不分摊到险种，直接转到其他业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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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费用分摊流程及方法(续) 

 

3. 准备金费用的分摊 

 

根据《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 号)及保监会关于新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将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理赔费用准备金分摊

到各险种(或险类)、各机构。 

 

本公司 2014 年发生的共同费用为人民币 227,488 万元(2013 年度：152,578 万

元)，分摊给交强险的共同费用为人民币 47,305 万元(2013 年度：53,865 万元)。 
 

三、投资收益的分摊 

 

 投资管理费用包括资产管理部发生的费用和分摊到资产管理部的费用。投资管

理费用不进行逐项分摊，而是计入“投资收益”，将扣除投资管理业务费用后

的投资收益分摊到分支机构和险种。 

 

本公司投资型保险业务及其资金的投资业务拟进行独立核算的，故只需对传统
保险业务产生的投资收益在各机构各传统保险险种之间进行分摊。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 

 

某机构某险种分摊的投资收益＝传统保险业务的投资收益×该机构该险种实际
可用资金量/传统保险实际可用资金量 

 

传统保险实际可用资金量＝传统保险年初资金存量＋(传统保险报告期实际收到
的保费－实际支付的赔款－实际支付的专属费用和分摊的共同费用－实际支付
的分保账款＋实际收到的分保账款) 

 

该机构该险种实际可用资金量＝该机构该险种年初资金存量＋(该机构该险种本
报告期实际收到的保费-实际支付的赔款-专属费用和分摊的共同费用－实际支
付的分保账款＋实际收到的分保账款) 
 

本公司 2014 年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上述分摊方法确认的投资收益为人
民币 61,277 万元(2013 年度：36,885 万元)，分摊给交强险的投资收益为人民
币 17,200 万元(2013年度：7,897 万元)。 

 

本公司 2014 年度按《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形成的收益为人民币 13,345 万元(2013 年度损失：7,320 万元)，分摊给交强险
的收益为人民币 3,746万元(2013 年度损失：1,5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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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资收益 经营利润/(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费用 

 1 2 3 4 5 6 7＝1-SUM(2:5)+6 

家庭自用车  120,844  81,960  6,332  20,778  25,770  10,923  (3,073) 

非营业客车  17,566  12,254  (352)  2,701  3,516  805  252 

营业客车  17,534  26,289  (3,889)  2,212  2,382  679  (8,781) 

非营业货车  23,248  17,159  691  3,761  4,057  905  (1,515) 

营业货车  70,555  47,591  (1,765)  11,021  8,337  2,955  8,326 

特种车  6,478  4,820  338  866  891  322  (115) 

摩托车  10,138  6,668  (354)  2,368  1,429  329  356 

拖拉机  5,425  5,832  4,380  691  811  276  (6,013) 

挂车  135  3,708  (3,802)  11  112  6  112 

合计  271,923  206,281  1,579  44,409  47,305  17,200  (1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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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地区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

资收益 经营利润/(亏损) 

年初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年末累计经营

利润/(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费用 

 1 2 3 4 5 6 7＝1-SUM(2:5)+6 8 9＝7+8 

上海市 4,263  4,531   123  490   825   308   (1,398)  (8,254)  (9,652) 

江苏省 15,318  15,605   1,475  1,342   2,815   1,162   (4,757)  (48,409)  (53,166) 

浙江省 22,084  21,707   1,281  2,228   3,534   1,409   (5,257)  (51,999)  (57,256) 

宁波市 3,427  3,207   426  274   786   216   (1,050)  (5,861)  (6,911) 

安徽省 18,924  17,250   24  1,322   2,368   1,477   (563)  (23,404)  (23,967) 

大连市 2,586  1,807   (762)  302   684   155   710  258   968  

青岛市 2,193  1,988   (197)  237   450   154   (131)  (4,554)  (4,685) 

广东省 25,265  16,571   (123)  5,543   3,480   1,298   1,092  1,171   2,263  

山东省 23,233  17,445   (791)  3,782   4,830   1,461   (572)  (22,325)  (22,897) 

深圳市 5,222  3,594   (42)  709   1,067   285   179  (2,546)  (2,367) 

重庆市 5,862  4,927   122  500   966   350   (303)  (11,100)  (11,403) 

厦门市 1,162  868   (77)  131   251   77   66  (9)  57  

河南省 11,378  6,775   1,037  2,315   1,810   696   137  (5,795)  (5,658) 

天津市 2,479  2,323   (894)  543   434   165   238  4,400   4,638  

湖北省 6,993  6,618   (111)  732   1,449   519   (1,176)  (19,907)  (21,083) 

辽宁省 12,289  12,662   503  1,250   2,151   888   (3,389)  (17,005)  (20,394) 

湖南省 8,476  8,119   137  696   1,232   621   (1,087)  (16,534)  (17,621) 



 

 

 

地区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

资收益 经营利润/(亏损) 

年初累计

经营利润

/(亏损) 

年末累计经营

利润/(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费用 

 1 2 3 4 5 6 7＝1-SUM(2:5)+6 8 9＝7+8 

黑龙江省  10,347  4,226  130  3,235  2,228  551  1,079  567  1,646 

云南省  7,145  3,430  352  1,498  1,701  376  540  10,297  10,837 

四川省  8,452  8,555  (691)  726  1,296  635  (799)  (15,925)  (16,724) 

吉林省  7,618  4,619  268  2,058  1,441  427  (341)  11,378  11,037 

陕西省  6,407  3,793  245  1,324  1,202  393  236  1,569  1,805 

江西省  5,015  4,502  510  530  1,094  374  (1,247)  (7,484)  (8,731) 

甘肃省  6,760  3,730  107  1,679  1,244  414  414  1,829  2,24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403  1,552  (67)  553  619  149  (105)  1,896  1,791 

北京市  3,872  1,808  42  369  538  262  1,377  2,516  3,893 

广西壮族自治区  8,273  3,989  (598)  2,234  1,299  476  1,825  3,775  5,600 

山西省  6,450  2,415  1  1,402  1,514  349  1,467  1,069  2,536 

河北省  8,578  5,388  (1,003)  2,512  187  444  1,938  (7,384)  (5,446) 

海南省  3,428  1,581  (7)  1,114  411  161  490  10,879  11,369 

贵州省  10,599  5,843  (3)  2,122  1,917  575  1,295  535  1,830 

福建省  5,422  4,853  162  657  1,482  373  (1,359)  (10,791)  (12,150) 

合  计  271,923  206,281  1,579  44,409  47,305  17,200  (10,451)  (227,147)  (237,598) 
 


